附件：

渝经信节能〔2021〕10号

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关于组织开展2021年度国家绿色制造名单推荐及第三批名单复核工作的通知

各区县（自治县）经济信息委、两江新区、重庆高新区、万盛经开区经信部门，各产业园区，有关行业协会，有关单位：

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印发《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关于开展2021年度绿色制造名单推荐工作的通知》（工信厅节函〔2021〕130号，以下简称《通知》），请各地组织开展2021年国家绿色制造名单推荐并复核第三批国家级示范单位名单。为贯彻落实《通知》要求，加快推动我市绿色制造体系建设，继续树立绿色制造先进典型，引领相关领域工业绿色转型发展，现就我市组织开展2021年国家绿色制造名单推荐及第三批国家级示范单位复核工作事宜通知如下：
一、推荐工作

（一）推荐程序。

满足推荐条件的企业、园区，对照《通知》标准要求进行自评后，委托符合条件的第三方评价机构开展现场评价（绿色设计产品编写自评价报告，采用自我声明方式，不需第三方现场评价）。评价合格的企业、园区，向所在区县经信主管部门提交申请材料。

请各区县经信主管部门根据《通知》要求，组织企业、园区等认真开展申报工作。在对申请材料进行评估确认后，向我委推荐评估合格、在本地区成绩突出且具有代表性的绿色设计产品、绿色工厂、园区、供应链管理企业名单，并汇总申请材料（项目汇总表、申报材料），于2021年7月10日前报送至我委（纸质材料一式三份，电子版材料同时通过“工业节能与绿色发展管理平台”（https://green.miit.gov.cn）报送）。要严格把控推荐质量，不得推荐近3年来发生较大及以上重大生产安全和质量事故、Ⅲ级（较大）及以上突发环境污染事件、在国务院及有关部委相关督查工作中发现存在严重问题、被列入工业节能监察整改名单且未完成整改、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的企业。

我委将在区县经信主管部门推荐基础上，依据相关评价标准组织专家进行论证；必要时，将采用现场抽查等方式，确定推荐名单后报送工业和信息化部。此次推荐将对市级绿色制造体系示范单位、获批国家绿色制造项目企业、绿色制造系统解决方案供应商予以倾斜。

（二）推荐要求。

1.绿色工厂。鼓励家用电器、纺织、医药、食品、节能环保装备制造、新能源装备制造、资源综合利用、再制造等行业加快创建绿色工厂，优先选择一批基础好、代表性强的企业开展创建工作（参照《绿色工厂评价通则GB/T 36132—2018》及绿色工厂评价有关要求）。钢铁、水泥、平板玻璃、电解铝、铜冶炼、乙烯、原油加工、合成氨、甲醇、电石、烧碱、焦化、铁合金等高耗能行业申请企业的能耗水平原则上应达到或优于相应国家能源消耗限额标准先进值。

2.绿色设计产品。绿色设计产品申报范围和相应标准请登陆工业和信息化部节能与综合利用司网站“绿色设计产品标准清单”查看，申请产品仅限清单中载明标准的产品。根据标准具体要求，编写绿色设计产品自评价报告。

3.绿色园区。绿色园区建设重点是以产品制造和能源供给为主要功能、工业增加值占比超过50%、具有法定边界和范围、具备统一管理机构、工业基础好、基础设施完善、绿色水平高的市级以上工业园区（参照工信厅节函〔2016〕586号文中绿色园区评价有关要求）。

4.绿色供应链。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示范申报范围为汽车、航空航天、电子电器、通信、大型成套装备机械、轻工、纺织、食品、医药、建材、电子商务、快递包装等行业中代表性强、影响力大、经营实力雄厚、绿色供应链管理基础好的核心企业（参照工信厅节函〔2016〕586号文中绿色供应链评价有关要求）。

绿色工厂、绿色设计产品、绿色园区和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自评价报告及第三方评价报告请在工业和信息化部节能与综合利用司网站下载。

（三）第三方评价机构有关要求。

开展绿色制造体系相关评价工作的第三方机构应满足以下基本条件：

1.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并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事业单位、行业协会等，具有开展相关评价的经验和能力。

2.具有固定的办公场所及开展评价工作的办公条件，具有健全的财务管理制度。

3.从事绿色评价的中级职称以上专职人员不少于10人，其中：能源、环境、生态、系统评价等相关专业高级职称人员不少于50%。评价机构人员应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评价程序，熟悉绿色制造相关政策和标准规范。

4.具备开展绿色工厂、绿色园区、绿色供应链等领域评价的能力，近五年主导或参与绿色制造相关评审、论证、评价，或参与省级以上科研项目，或参与国家及行业标准制定、绿色制造相关政策制定等。

绿色制造体系相关评价工作由申报企业或园区自主委托第三方机构开展。第三方机构可参照《绿色制造体系评价参考程序》（工信厅节函〔2017〕564号）开展评价工作。第三方机构应对评价结果的真实性负责，在评价报告中对照前述的评价机构基本条件逐项进行说明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并与申报主体自评价活动保持独立性，不应参与自评价报告编写。同时，为提升第三方机构的自律意识，便于广大企业和园区择优选择，鼓励第三方机构在绿色制造公共服务平台上进行自我声明并展示相关证明材料，鼓励企业、园区选择已经完成自我声明的第三方机构，鼓励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的工业节能与绿色发展评价中心、承担国家重点诊断服务任务的节能诊断机构参与相关评价工作。

二、复核工作

按照“每三年一复核”的原则，请各区县经信主管部门对本地区第三批国家级绿色制造名单内有关单位的绿色发展现状开展现场审核，重点核查其在近3年的建设和生产过程中，是否遵守有关法律、法规、政策和标准，是否存在注销、停业等情况，是否发生较大及以上生产安全和质量事故、Ⅲ级（较大）及以上突发环境污染事件、在国务院及有关部委相关督查工作中被发现存在严重问题、被列入工业节能监察整改名单且未完成整改、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等情况。请将复核情况，特别是不再符合绿色制造评价要求的名单和原因，随2021年绿色制造推荐名单一并报送至我委（节能与综合利用处），联系人：秦崇伟；联系电话：63897443。

三、其他要求

（一）第三方机构应对评价结果的真实性负责，在评价报告中对照前述的评价机构基本条件逐项进行说明、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并与申报主体自评价活动保持独立性，不应参与自评价报告编写。请各区县经信主管部门进行核查，加强监督。

（二）在各区县监管的基础上，我委将组织对制造名单内有关单位、开展绿色制造体系相关评价工作的第三方机构进行现场检查，根据实际情况动态调整绿色制造名单。对存在严重不良行为的评价机构，后续3年内不再采信该机构出具的评价报告。

（三）各区县要做好典型经验的总结和推荐工作。我委将组织对绿色特征明显、成效突出单位的先进经验和典型做法开展宣传活动，充分发挥示范带动效应。鼓励绿色制造名单单位发布绿色发展或可持续发展报告，宣传绿色制造先进经验和典型做法，并作出绿色发展承诺，履行社会责任，接受公共监督。

附件：1.区县经信主管部门2021年绿色制造推荐名单汇总表

      2.第三批国家级绿色示范单位名单                   

                         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2021年6月1日

附件1

区县经信主管部门2021年绿色制造

推荐名单汇总表

	绿色工厂推荐名单

	序号
	工厂名称
	第三方机构名称
	行业

	1
	
	
	

	...
	
	
	

	绿色设计产品推荐名单

	序号
	产品名称及型号
	企业名称
	行业

	1
	
	
	

	...
	
	
	

	绿色园区示范推荐名单

	序号
	园区名称
	第三方机构名称
	类型

	1
	
	
	

	…
	
	
	

	绿色供应链管理示范推荐名单

	序号
	供应链管理核心企业
	第三方机构名称
	行业

	1
	
	
	

	...
	
	
	


                             推荐单位：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附件2

第三批国家级绿色示范单位名单

	序号
	单位名称
	类别
	推荐单位

	1
	重庆四联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绿色工厂
	北碚区经济信息委

	2
	重庆宗申动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绿色工厂
	巴南区经济信息委


  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           2021年6月7日印发



